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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迪庆州外来投资企业接洽服务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迪政办发〔2023〕9 号

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州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开发区管委会：

《迪庆州外来投资企业接洽服务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州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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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庆州外来投资企业接洽服务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政府服务职能，扩大对外开放合作，

改进外来投资企业接洽服务工作，优化投资服务环境，促进外来

投资企业在迪庆有效投资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，根据《云南省优

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结合我州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外来投资企业接洽服务遵从以下工作原则：（一）

符合法律法规；（二）统一归口接洽；（三）及时精准协调；（四）

优质高效服务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外来投资企业是指我州行政区域外来迪

庆考察、洽谈、参与迪庆州产业开发、重点项目建设、重点领域

投资合作的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外来投资企业到迪庆州境内开展考察

投资活动的接洽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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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迪庆州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（下称州招商委

办公室，设在州投资促进局）牵头负总责，统筹协调全州外来投

资企业接洽工作，县（市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州级各部门具

体做好对接服务。

第二章 接洽流程

第六条 与州级对接联系的外来投资企业，统一归口由州招

商委办公室进行前期沟通、信息登记、接洽联络，根据企业性质、

来访需求和投资合作意向等，经梳理研判、审核把关后，对后续

接洽服务工作进行承办或交办。

第七条 需要州人民政府领导参加会见座谈或召开州级会议

的，由州招商委办公室制定方案，报州政府办公室按程序审定后，

按照方案要求开展。企业需要到州级部门或县（市）、开发区洽

谈考察的，州招商委办公室及时交办，相关县（市）、开发区和

州级部门做好接洽，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将接洽情况反馈州招商

委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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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与州级部门直接联系来迪庆的外来投资企业，州级

对接部门应及时接洽并将外来投资企业接洽情况登记表（见附

件）报州招商委办公室，会商制定工作方案，做好后续接洽服务

工作。

第九条 与各县（市）、开发区直接联系来迪庆的外来投资

企业，由县（市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具体负责接洽。需要州人

民政府领导参加会见座谈或召开州级会议的，按照本办法第七条

规定办理。

县（市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接洽外来投资企业情况于每月

30 日报州招商委办公室。

第三章 协调服务

第十条 州招商委办公室积极收集投资线索，主动对接外来

投资企业，提供产业导向、投资政策、投资项目等方面的咨询和

信息服务，协调联络州级领导、县（市）、开发区和行业部门，

组织接洽工作，为外来投资企业提供全程、高效、优质、便捷服

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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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）、开发区和州级部门落实属地和行业责任，按照

依法行政、公正透明、廉洁高效”要求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

原则，精准接洽服务，开展投资项目咨询、协同实地考察，并做

好地方协调和产业促进，公开公平竞争，积极促成项目合作，争

取企业尽早投资，推进项目开工落地。

第十一条 实行外来投资企业接洽事项限时办结。州招商委

办公室交办县（市）、开发区、州级部门协调、服务、解决的事

项，相关负责单位及时研究办理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情况反

馈州招商委办公室。因法律、法规或政策原因不能办理的，应书

面说明理由和依据。

第十二条 注重外来投资企业接洽服务实效。对符合迪庆产

业发展、项目建设政策及要求，有意向在迪庆投资、建设的好企

业、好项目紧盯不放，持续跟进落实，加快推进合作事宜；对落

地的外来投资企业，积极跟踪服务，加快审批进度，做好要素保

障，及时解决项目建设、生产经营困难和问题，促进企业在迪庆

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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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州招商委办公室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开展线

上接洽服务，有效满足企业需求。

第十四条 州招商委办公室负责建立、完善和管理全州外来

投资企业名录、重点客商资源信息库，做好统计分析工作，把关

企业信誉、实力，动态了解和掌握外来投资企业在迪投资合作情

况。

第十五条 严肃外来投资企业接洽服务责任追究。在接洽服

务企业过程中，坚决杜绝吃、拿、卡、要等不廉洁行为发生。对

不认真履行外来投资企业接洽服务职责、拒不认真承办接洽交办

事项，或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的，按相关管理权限进行追责

问责。

外来投资企业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损害其

合法权益的，可以按照《迪庆州州外来迪投资企业投诉受理规定》

办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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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各县（市）、开发区可以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

则或方案，在本区域内推动落实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迪庆州招商委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月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1 年。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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